
 

領據 

 

茲收到臺北市就業服務處臺北市促進國民就業補助辦法 

遊民穩定就業補助新臺幣伍仟元整 

(合計第    次申請，共計新臺幣        元整) 

 

 

 

此據 

領受人簽章：             身分證字號：             

戶籍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送達人       送達時間   年   月   日   時   分 

工作地點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核發人：                 督導： 

 

 

 

 

 

 

中 華 民 國       年   月   日 

 

 

 

 

黏貼身分證影印本正面 

 

 

 

 

 

 

 

黏貼身分證影印本反面 

 

 

附件四 


